
東海大學　函

 
機關地址：407224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

1727號
聯 絡 人：詹潔安
聯絡電話：04-23590121#28002
電子郵件：annchan@thu.edu.tw

 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6月25日
發文字號：東恩會字第1133300146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東海大學零用金管理辦法.pdf、零用金管理辦法修訂對照表.pdf 

主旨：檢送修正後之本校零用金管理辦法及修正對照表乙份(如
附件)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本案業經113年6月12日第113-0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。
二、本次修正目的：為更完善本校零用金之管理，明訂零用金

保管人之職責、相關作業規範及會計年度終了結報程序；
另，降低零用金保管額度至三萬元為原則，以減少風險。

三、如有任何問題，請洽會計室各單位承辦人員。

 
正本：本校一級行政單位、本校一二級教學單位、本校其他單位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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